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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陳總統的一篇電子報，引起大眾對大學教育私有化過程中所產生的高學費政策和階級／社會不平等關係的爭議。在探討教育改革時，教改者陷入一元的思維而讓商業邏輯成為唯一思考方式與使用的語言。在一切以「投資」、「效率」為衡量教育品質和成果時，教改者認為將公立大學法人化並提高學費就可以解決所有的高教問題。我們認為當務之急應該是釐清問題所在，並探討哪些因素是造成教育不平等的因素，才是有建設性的作法。
在這裡，為了與教改者對話，我們還是用商業的語言來反駁思考教育改革與社會不平等的問題，但我們必須聲明這並不是我們唯一能使用的語言。
許多教改支持者主張高學費可以打破社會不均衡的資源分配。他們認為中上階級子弟比較有可能進入公立大學，因此低學費的公立大學只是再一次地剝奪了窮人資源並造福了中上階級子弟。陳總統也在電子報中為高學費政策背書，認為教育是一種「投資」。問題是哪些人最能夠投資下一代的教育呢？國內外的研究都顯示，父母親本身的教育程度是極重要的因素，其次是階級。因此，不論是學費高低或是否為公立或私立的大學，出自這些家庭的小孩的平均教育程度就會比較高。即使將全台灣的公立大學都改為私立，雖然會增加家長們的負擔，但並不會對於下一代教育成就的分配有太大的影響。
然而教育成本的沈重其實又何止是在大專階段？在升學競爭的壓力下，父母對於子女的投資甚至從幼稚園就開始。換句話說，從幼齡開始，家庭的社經地位就開始扮演重要角色，並不是在大學才開始的。難道我們解決的方法也是主張將所有幼稚園、中小學、或是高中民營化、以避免讓中產階級家庭獲得太多便宜？
同樣的，有財力或是足夠文化素養去博物館或美術館參觀、去國家戲劇廳看表演或甚至出國旅遊的人，也是以中上階級的家庭子女居多。也等於國家是在變相的幫助中上階級家庭子女累積文化資本。為了促進社會公平，我們是否也應該要求國家撤銷對於這些機構的補助？或是提高票價，讓中上階級要花很高的成本去享受這些藝文活動呢？並且讓中下階級的人完全不可能參與這些活動？
因此，用中低收入家庭的納稅錢補貼公立大學的學生的說法，除了凸顯階級之間教育成就的不平等，並無助於讓大家了解實質的問題。
不論是三十多年前陳總統的父母，或是現在低收入、勞工階級的家長，雖然學歷不高，但總期待自己的子女有機會多唸點書，並藉此獲得階級向上流動的可能性。要解決階級的不平等並不是讓中產階級的負擔加重，也不是讓好不容易擠進國立大學的中下階級或勞工階級的子女，還要再為高學費拼命打工、賺錢。而是提供足夠的機會給中下階層的家庭，並採取積極行動方案以增加入學機會、協助解決家庭經濟困境、以及強化對於中下階層學生的支持系統。這些都比教育私有化提高學費更能解決社會不公平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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